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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总则就是关于民法的一般性规则。
总则不仅统领民法典、普遍适用于民法各个部分，而且统领整个民商立法，是民法各个部分共同适用
的基本规则。
总则包含“民法典所赖以立足的抽象原则的阐述”①，它是对民法典分则全部内容的抽象和概括。
民法典总则编是法学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始于18世纪普通法对优士丁尼编纂的《学说汇编》所做的体
系整理，首见于海瑟于1807年出版的《普通法体系概论》，后为德国民法所采用，充分展现了德意志
民族抽象、概念、体系的思考方法。
②因此，“总则编的设置，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③，也是《德国民法典》的一大特色。
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作为高度体系化的成文立法，其体系性因总则的设立而进一步增强。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和体系应当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来
确立。
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颁布民法典，所以，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加以构建。
《民法通则》具体分为九章，即“基本原则”、“公民（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
代理”、“民事权利”、“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附则”。
从民法法典化的视角来看，民事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属于民法典分则的内容，不应再纳入总则之中。
有关民事责任中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内容也应当分别在债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中作出规定
。
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属于国际私法的内容，不应纳入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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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总则是统领民法典，并为民法各个部分所共同适用的基本规则，也是民法中最抽象的部分。
《民法总论》在深入把握民法总则国外立法和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法总则的立法与
司法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民法中各基本范畴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民法总论》对民法基本理论、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以及时效和期间
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就民法总则中一系列重大疑难问题，如民法的性质、基本原则、民事主体的体系
、法律行为的建构、代理权的性质、诉讼时效届满的效果等进行了探讨。
　　全书体系完整，逻辑清晰，构建了我国民法总则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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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等。
先后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法学
类一等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法学教材一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九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
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等奖项。
先后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物权立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民法典体系
和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疑难问题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民法典草案
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等。
出版了《民法总则》、《物权法研究》等二十余部个人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
《法学研究》、《新华文摘》、《人民日报》等核心报刊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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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导论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二章 民法的历史演进及发展第三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第四章 民法的适用
第二编 民事法律关系第五章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第六章 民事权利第七章 民事权利的客体——物第三编 
民事主体第八章 民事主体与权利能力第九章 自然人第十章 法人第十一章 合伙第十二章 国家第四编 法
律行为制度第十三章 法律行为制度概述第十四章 意思表示第十五章 法律行为的效力第五编 代理制度
第十六章 代理制度概述第十七章 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第六编 民事责任第十八章 民事责任的基本原理
第七编 时效和期间第十九章 时效制度概述第二十章 诉讼时效第二十一章期间与期日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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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
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法规都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
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
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使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难免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
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
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
法之间的和谐体系；并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地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
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
民法典之所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其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具有
合同关系，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如果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
，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基于侵权责任的请求权。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
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
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至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某项特别的民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特别民事
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不会随意发生变动。
从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
于其自身的体系性使然，这些民法典得以在其体系框架内容纳这些新制度，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
，历经数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对于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具
有重要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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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总论》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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